
2017 年度南京大学职员职级评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单位：
根据《南京大学职员职级评定办法（试行）》等文件精

神，经学校研究，现将 2017 年度的管理岗位六、七、八级职
员职级评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请具备任职资格和申报条件的人员向所
在单位提出申请，由单位领导集体研究，确定初步人选并公
示。

二、预任职员暂时不能申报，等转正定级之后方可申报。
三、各院系、各单位请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前将申报人

选的申报表、推荐评分表（密封）及反映申报者思想政治素
质、工作水平和业绩的有关材料（获奖证书、学历证书、管
理文件（撰写的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管理文件）、研究成果等）
报至人力资源处培训发展办公室。

四、资格审查。人力资源处在学校职员职级评定领导小
组领导下对各单位推荐的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
审查的申报人员由人力资源部门通知参加评审。

五、述职评审。学校组成专家评审组，申报六级、七级
职员的人员将参加述职汇报（具体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另
行通知），申报八级职员的人员须提交书面述职汇报材料。

六、长期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事业编制工人身份人员，本
科以上学历，男满 55 周岁、女满 45 周岁本次可申报七级及
以下职员岗位，除具备申报的基本条件外，还需具备下列任
职资格和申报条件：

1、申报八级职员：在管理工作岗位年满十年；从事管
理岗位工作以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级，并至少两次
年度考核优秀；

2、申报七级职员：八级职员任职年满五年；任现职以
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级，并至少获二次年度考核优
秀；任现职以来主持起草或制定的管理文件不少于 3件。



七、在管理岗位工作的工人身份人员被评定为七级或八
级职员后，其工人身份不变，其国家工资部分及地方性津
（补）贴仍按工人兑现，但可享受同类人员校内待遇，退休
后不再参照职员等级享受相关待遇。

八、转岗或调动进校人员原有任职资格和年限等条件由
职员职级评定领导小组认定并满足任职资格和申报条件后
可参加申报；其中具有非管理系列中级职称及以上人员转管
理岗满一年后可直接申报七级职员。

附件：
1.南京大学职员职级评定办法（试行）
2.南京大学管理岗位干部职员职级评定申报表
3.南京大学管理岗位工人职员职级评定推荐表
4.南京大学管理岗位干部职员职级推荐评分表（单位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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